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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同

甲方（采购人）： 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

乙方（供应商）： 陕西贤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根据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物业及餐厅服务项目（ ＝

型（项目编号：LWQZFCG2026-001.1B2)采购结果，陕西贤杰物业管

理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，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 本着平等、 诚信、

协作的原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就渭南市临渭

区人民法院物业及餐厅服务项目事项达成以下协议：

双方确定在签订本合同前， 巳经认真、 全面阅读合同书条款， 清

楚全部合同条款含义， 本合同 一经签订，即具有法律效力， 双方必须

全面严格履行。

一、 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：

服务指标的总建筑面积约21000 m
2。 包括配备立案用房、 审判用

房、 执行用房、 信访接待用房、 审判配套用房、 审判信息管理用房、

诉讼档案用房、 司法警察警务用房和辅助用房、 职工餐厅等。

二、 服务期限及合同有效期限：

服务期限：两年。合同首签一 年， 一 年期满后由甲方组织相关人

员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，经评价合格的在年度服务费用不变的情况下，

续签第二年合同。两年合同期满后经双方协商 一 致， 在服务经费、 服

务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续签第三年合同。

三、合同总金额：

本合同分年度签订，第一年合同期为自2026年4月15日起至2027年4月

14日，合同年度服务费用为1,919,200.00元／年（大写：壹伯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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